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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外食訂購實施要點 

  113 年 2 月 15 日學務會議通過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年 8月 21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90098130A

號函。 

(二)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 8 月 24 日北市教體字第 1093076883 號函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 為慶祝特定活動或獎勵學生良好表現，作為正向管教之措施。 

(二) 藉以培養學生自主管理能力，建立正確之衛教觀念。 

三、對象：本校全體學生。 

四、試辦期間：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。 

五、管理單位：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學生事務處。 

六、申請條件： 

(一) 班級/高中社團舉辦特定或慶祝活動 

(二) 秩序或整潔競賽連續三周前三名 

七、申請流程： 

(一)各班每月以訂購乙次(因秩序/整潔競賽表現優異申請者則不在此限)；各

社團每學期訂購兩次為限，每次訂購僅限同一商家。 

(二) 欲訂購班級學生應繳交家長同意書，以學期為單位申請。 

(三) 以班級/社團為單位填寫「外食訂購申請單」，經導師或指導老師簽章核

可後，於訂購日三日前送交學生事務處完成審核流程。 

(四) 訂購餐點應以點心、飲料為原則，避免影響正餐。 

八、取餐流程： 

(一) 取餐時間： 

1. 午餐時間 11:50 至 12:00 (請外送廠商提早到達) 

2. 班級活動時間 

3. 星期五 16:40-17:00。 

(二) 取餐地點：本校正門口（106347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275 號）。 

(三) 取餐方式：持「外食訂購申請單」班級/社團存查聯至警衛室領取。 

九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 建議結合環保外送平台，使用循環餐具或桶裝飲料，可減少一次性垃圾，

兼顧獎勵、慶祝與地球永續之目的。 

(二) 應遵守本校「校園行動載具使用規範」，經師長同意後始得使用行動載

具訂購餐點。 

(三) 外食訂購不應影響正餐，造成食物浪費。如需取消桶餐訂購，恕無法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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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退費。 

(四) 善盡地球公民責任，訂購外食所產生之一次性垃圾及廚餘務必確實清理、

回收或丟棄。 

(五) 為確保食品安全，請參考衛福部食藥署《非登不可》平台上登錄之合格

業者。 

十、違規處置： 

各班/社團訂購外食若有下列違規情形者，班級取消次月申請資格；社團則取

消一次申請資格。 

(一) 違反申請、取餐流程。 

(二) 未妥善處理一次性垃圾及廚餘。 

(三) 實際訂購情形（如品項、數量等）與申請時提供之資訊不符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學務會議討論通過，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 



 3 

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學生外食訂購家長同意書（班級） 

 

本人（家長） _________________  

同意子女  國/高中部   年   班  座號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，基於

班級特定活動或獎勵之目的，由班級統一對外訂購飲食，以不影響正餐及

環保為原則，對於造成的衛生安全問題負完全責任，並同意子女遵守以下

相關規定：  

一、配合政府環保政策，每班每月至多一次(如因秩序或整潔競賽獲獎勵的

班級不在此限)，外送餐食不得附免洗碗筷，請同學自行準備餐具。 

二、班級外訂飲食家長同意書需每學期提出申請（僅限當學期使用），由導

師留存，並於每學期結束銷毀。 

三、班級取餐時間為中午 11：50 - 12：00、班級活動時間。如於非領餐時

間領取，經查獲即取消當次月申請資格。 

四、核准外訂飲食之班級，不得幫他班代訂餐食，違者除取消次月申請資

格外，並依校規處分。 

五、如需取消桶餐訂購，恕無法辦理退費。 

 

本人已確實詳細閱讀上述相關規定，並同意要求子女遵守，如有違反以上

規定，立即取消外訂申請資格並接受學校之處分。  

 

此致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

立書人（家長） 簽章  

家長聯絡方式: 市話/手機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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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學生外食訂購家長同意書（社團） 

 

本人（家長） _________________  

同意子女  高中部   年   班  座號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，基於社

團特定活動或獎勵之目的，由社團統一對外訂購飲食，以不影響正餐及環

保為原則，對於造成的衛生安全問題負完全責任，並同意子女遵守以下相

關規定：  

一、配合政府環保政策，每學期至多兩次，外送餐食不得附免洗碗筷，請同

學自行準備餐具。 

二、社團外訂飲食家長同意書需每學期提出申請（僅限當學期使用），由社

團指導老師留存，並於每學期結束銷毀。 

三、社團取餐時間為星期五 16:40-17:00。如於非領餐時間領取，經查獲即

取消當學期外訂申請資格。 

四、核准外訂飲食之社團，不得幫他社代訂餐食，違者除取消當學期外訂

申請資格外，並依校規處分。 

五、如需取消桶餐訂購，恕無法辦理退費。 

 

本人已確實詳細閱讀上述相關規定，並同意要求子女遵守，如有違反以上

規定，立即取消外訂申請資格並接受學校之處分。  

 

此致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

立書人（家長） 簽章  

家長聯絡方式: 市話/手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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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班級/社團外食訂購申請單  

班級繳至生輔組、社團繳至社團活動組 

班級/社團  人數  申請日期 年  月  日 

活動名稱 

/申請原因 

班級/社團活動 

秩序競賽連續三次前三名 

整潔競賽連續三次前三名 

活動時間 年  月  日 

外食種類  店名 
  

申請人 班長/社長:  導師/社團老師簽名： 

審核 社團活動組 衛生組 生輔組 學務主任 

    

 

 

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班級/社團外食訂購申請單  

本聯由班級申請人存查 

班級/社團  人數  申請日期 年  月  日 

活動名稱 

/申請原因 

班級/社團活動 

秩序競賽連續三次前三名 

整潔競賽連續三次前三名 

活動時間 年  月  日 

外食種類  店名 
  

申請人 班長/社長:  導師/社團老師簽名： 

審核 社團活動組 衛生組 生輔組 學務主任 

    

注意事項: 

1. 本表須在訂購 3 天前完成申請，訂購當日須派同學持本聯於警衛室前領取。 

2. 需向合格廠商訂購，並請注意食物的保鮮及衛生 

3. 違反訂購及領取流程、未能依規定回收垃圾廚餘者，班級取消次月申請資格、

社團取消一次申請資格外，並依校規處理。 

4. 如需取消桶餐，請攜帶申請單至總務處出納組核章。 

5. 如需取消桶餐訂購，恕無法辦理退費。 

呈核後再撕下 


